妈湾电厂升级改造煤电环保替代一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的网络链接见附件1，公众可自行查阅。

（二）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查阅。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妈湾大道妈湾电厂
联系人：陈辉
联系电话：13723428605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见本公示附件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可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妈湾大道妈湾电厂
联系人： 陈辉
联系电话：13723428605
邮编：518000
邮箱：chenhuia@sec.com.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5个工作日内。
附件1：妈湾电厂升级改造煤电环保替代一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附件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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